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文 〔2016〕67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

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认真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

困发展的意见》 (国发 〔2016〕6号)和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

做好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工作的通知》

(豫政办明电 〔2016〕122号)精神,做好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

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,结合郑州市钢铁冶炼行业实际情况,经市

政府同意,现将 《郑州市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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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6年8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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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

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抓

好去产能任务的决策部署,进一步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、推动

钢铁企业实现脱困发展,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

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》 (国发 〔2016〕6号)和国家、省有关

精神要求,结合郑州市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郑州市钢铁冶炼企业仅有新郑福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家

(以下简称福华钢铁),是专业生产高强抗震钢筋的民营股份制企

业,位于新郑市新村镇,占地面积220亩,2005年前建成投产,

职工533人。企业以废旧钢材为原料,主要生产设备有1座80

吨高功率电炉 (粗炼)、1座90吨钢包精炼炉、2套直径550型

轧钢生产线及配套的煤气发生炉、推钢加热炉、方坯连铸机等,

同步建设1座110千伏变电站、配套闭路净浊水循环处理系统和

低阻抗结露脉冲布袋式烟气除尘装置系统等,产能120万吨。项

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,企业年处理郑州及周边废旧钢铁

约50万吨,经营情况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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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福华钢铁发展,能够弥补郑州周边市场对高强抗震钢筋

的需求,对郑州周边废旧钢铁回收处理利用也具有一定的意义。

郑州市将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,严禁新增钢铁冶炼产能,积极

查处、淘汰地条钢产能,同时加强对福华钢铁的政策支持和督

导,力促企业保持良好的运营状态。

二、保障措施

(一)严禁新增产能

严格执行 《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》

(国发 〔2013〕41号),各级、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、任何方

式备案新增产能的钢铁项目,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办理土地供

应、能评、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。对违法违规建

设的,要严肃问责。

(二)严格执法监管

严格执行环保、能耗、质量、安全、技术等法律法规和产业

政策,强化环保、能源消耗、质量、安全执法,对地条钢生产企

业进行全面清查,严厉打击无证生产等违法行为,一经发现立即

予以关停,拆除相关设备,并依法处罚。

(三)加强环境保护

监督企业认真贯彻执行 《环境保护法》,严格按照 《钢铁工

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、《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、《轧钢

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等要求,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;坚持

“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遵纪守法、综合治理”,督促企业合理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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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环保资金、技术投入,在各工序配备完善的污染物治理设施并

确保有效运行,杜绝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故。

(四)降低能源消耗

监督企业认真贯彻执行 《节约能源法》,严格按照 《粗钢生

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等强制性标准要求,进一步

完善企业能源管理体系,强化企业能源绩效考核。指导企业加强

培训、学习,提升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及各级员工的节能管理和

技术能力,定期组织企业内外部节能技术交流。支持企业与附近

供电企业签订直供电协议,降本增效,节能减排,提升企业竞争

力。

(五)强化质量管理

严格执行 《产品质量法》,指导企业以构建质量管理体系为

着力点,规范推行标准化作业,制定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和措

施,从原料进厂、中间产品到终端产品全过程实现科学化、规范

化管理,确保钢材产品质量达到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。

(六)确保安全生产

将企业纳入市级安全生产监控重点范围,严格执行 《安全生

产法》,牢固树立 “以人为本”的安全工作理念,加强安全生产

组织领导,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制度,按照 《炼钢安全规程》、《工

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》等标准要求,指导企业健全安全生产责任

制,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,加强安全劳动保护,确保企业安

全、平稳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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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完善废旧钢铁回收机制

依托福华钢铁及下属福盛废旧金属回收公司,建立郑州市废

旧钢铁回收处理基地。协调完善郑州市废旧钢铁回收处理机制,

畅通企业废旧钢铁回收渠道。

(八)鼓励企业改造升级

鼓励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,不断提高产品档次,支持企业

跨行业、跨区域开展战略合作,扩大市场份额。在政策允许条件

下,鼓励企业在不扩大产能的前提下,购置新设备,全面升级改

造,在节能增效的同时实现清洁生产,建成现代化炼轧钢铁企

业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(一)成立领导机构

市政府成立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工作领导小组,

由市长任组长,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,发展改革、工信、国土资

源、环保、财政、质监、安监、税务、工商、电力等部门及新郑

市政府配合联动,形成长效工作机制,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

委。

(二)建立协调机制

市发展改革委、工信委会同新郑市相关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沟

通机制,加强与企业和有关部门的联系,及时研究解决福华钢铁

脱困发展中遇到的日常问题,对重大事项提出可行性方案供领导

小组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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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明确责任区分

市工信委、发展改革委统筹负责,严格限制新增钢铁产能,

促进企业转型脱困。新郑市政府负责指导、帮助企业整体改造升

级。相关部门加强业务监督指导,及时办理企业日常业务事宜。

新郑市职能部门加强对福华钢铁的监督检查,严格土地、环保、

安全等方面的执法,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上报。

(四)加强监督考核

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,将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、禁止新增

产能落实情况列为中央、省、市重大决策部署监督检查重要内

容,对隐情不报、查处不力、问题严重的单位和个人启动问责机
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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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发展改革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四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8月26日印发


